
第八篇 商 业

明朝初年，福成镇（原属合浦县管辖，1995 年划归银海区管辖），地处合浦廉州、石康、

南康诸镇的要冲，已成圩镇，有居民从事日常生活用品及农副产品交易。而出土的宋代窑址（福

成上窑下窑）表明，福成早在宋代便有对外贸易的活动，且不仅陶瓷业有辉煌的时期，对外商

贸交易也十分繁荣。辖区内的南澫村早在宋代以前，便成港口，是当时中国与越南交易的北部

湾三大边贸互市之一。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南澫村民从事经营渔民生活生产必需品，

成为银海区最早的商埠，也是北海市最早的商埠。晚清年间，外地商人拥至北海，进出口贸易

大增，外国商人向北海地区倾销工业品，廉价收购今银海区境域的土特产，农副产品贸易活跃。

民国初期，1913 年 7 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翌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

心浮动。商贩停止进货，农副产品滞销，境域内市场萧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飞机轰

炸北海，军舰封锁海面，国民政府实行坚壁清野，市肆尽闭，海陆交通中断，物资匮乏，今银

海区境域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如粮食、食品、棉布等，先后实行统购

统销，成立农村供销合作社，负责对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及农副产品的购销，逐步

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郊区商业体系，市场物价稳定。1958~1963 年国家经济困难，市场商品

奇缺。1967~1976 年，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推动下，辖区

商业仍有较大的发展。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商业实行开放搞活的政策，建立多条流通渠

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制。今银海区境域形成国有商业、农村供销合

作社、个体工商户并存发展的商业格局。1982 年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

分离。1984 年，北海市被列为全国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开发建设逐年加快，境域

内商业队伍迅速扩大，粮油、农副产品、水产品、工业品、集市贸易活跃繁荣。

1985 年郊区建区初期，全区的商业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主要从事第三产业。没有区属国

营商业企业，农村供销合作社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及农副产品购销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供销合作社实行集体承包

或租赁经营。郊区农村的个体工商户快速发展。2002 年，全区有个体工商户 3343 户，从业人

员 19095 人，从事第三产业经营有 2206 户，从业人员 12389 人。



第一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

第一节 机 构

1950 年 6 月，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集资入股，在今银海区境域的七星乡（今

高德镇）建立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年人股社员 2400 人，股金 4300 元。1955 年 7 月 1 日北海

划归广东省管辖，正式成立广东省合浦专区北海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同年 12 月，合浦专区

在北海设立生产资料批发站、日用杂品批发站、水果商品批发站。另设北海市郊区供销社，担

负北海农村市场购销任务。1956 年 12 月，合浦专区 3个批发站迁回合浦，组建北海市供销合

作社，接收郊区供销社的财产、商品、资金、人员，撤销郊区供销社，在高德、西塘、龙潭设

3个总店，统管所在地门市部。1958 年，今境域内各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与国营商业合并，但保留供销合作社牌子和下属机构。1961 年国营、合作社分设，恢复供销

社原来的集体所有制，重新建立高德、西塘、咸田 3个供销社，每个农村生产大队均设有供销

分社，负责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国

家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各供销社大都由集体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

1991 年辖区的高德供销社有职工 78 人，下设 6个门市部和赤壁、平阳两个分销店，西塘

供销社有职工 46 人，下设 3 个门市部。1994 年 12 月北海市撤销郊区成立银海区，福成镇从

合浦县划入，银海区有高德供销社、西塘供销社、福成供销社。2002 年，福成供销社有职工

161 人，高德供销社有职工 57 人，西塘供销社有职工 33 人。皆由市供销社直接管理。

第二节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市供销合作社从 1953 年起，担负今银海区境域的高德、西塘、咸田等地的农业生产资料，

包括肥料、农药、中小农具、耕畜、农药机械及农用薄膜 6个大类共 89 个品种的供应。

供应的肥料有：硫酸铵、尿素等氮肥；过磷酸钙、磷矿石粉、复合肥等 3种磷肥；磷酸钾、

磷酸钙镁、氯化钾等钾肥。

供应的农药有“六六六粉”、西力生、硫酸铜、“1605”、“1059”、敌百虫、滴滴涕、敌敌

畏、乐果、醋青菊酯、亚铵硫磷、呋喃丹、甲胺磷乳剂、毒杀死、灭菌清、灭菌净等。

供应的中小农具主要有犁、耙、耒而、锄、铲、粪箕、箩筐、绳索和木桶等。

供应的农药机械主要是压缩喷雾器、单管喷雾器、背负式喷雾器和手提式喷粉器。

农用薄膜应用始于 1970 年。起初是用于早稻育秧，以后逐渐推广到水果和蔬菜育苗，销

售量也逐年增加。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上商品属一、二类商品，纳入国家计划。供销合作社实行“统一计划、

统一调拨、统一价格、分级管理”的规定，化肥、农药、薄膜、耕牛只限于供应生产队，不供

应社员个人。供应办法：先把化肥、薄膜库存数报市农业办公室，由市农业办公室把指标分配



到公社，公社再分配给生产大队；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按市农办分配数，把肥料下拨到基层社，

基层社凭大队出具证明，供应生产队；农药一般不分配，由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储存，保证重

点使用，亦拨小批量给基层供销社，凭大队证明购买。1952~1990 年，供应生产资料总额为

2.11 亿元。

1991~2002 年期间，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经营经历了从专营到开放式经营的转变。

1999 年前，化肥、农药、薄膜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由供销合作社专营，在此期间，供销合作

社贯彻专营的政策，认真组织货源，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整顿农资市场秩序，严格执行经营

纪律，实行公开供应计划和供应价格，建立化肥、农药、薄膜淡季储备制度，使专营工作日臻

完善。1999 年，福成供销社、高德供销社、西塘供销社共销售各种生产资料 6000 万元。从 1999

年开始，国务院对化肥流通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主要是由过去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配量资

源的方向转变。市场供应渠道由过去的单一渠道供应向多渠道竞争的格局转变，零售价格放开，

地区封锁被打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使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受到前所没有的冲击，

农业生产资料业务下降。2002 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 4000 万元。与此同时，随着商业政

策的改革，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工商户发展迅猛，遍布境内乡镇、农村，

各种农业生产资料都有供应，形成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多形式、多渠道的格局。

第三节 生活资料供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的生活资料由供销社经营。基层供销社经营的主

要品种有棉布、针织品、棉胎、日用百货、文化用品、五金交电、糖、烟、酒、糖果、饼干、

饮料、酱料、食盐、煤油、煤油灯等。80 年代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电视机、电冰箱、

洗衣机、空调机亦在基层社摆卖。今境域各供销社经营生活资料品种在3000种以上。1952~1989

年，销售生活资料总额 2.67 亿元。1968~1975 年，今银海区境域基层供销社除在所在地开设

门店外，还在生产大队设分销店，在生产队设代销店，基本上做到购买一般生产、生活资料不

出村。农忙季节、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期间，由市供销商业合作店组织商品下乡，巡回销售，

送货到队到田头，方便群众购买。对农民需要而基层社没有的商品，由代购代销店组织回来，

送到群众手上，深受农民欢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辖区内生活资料多渠道流通，供销社经营面

临的竞争压力加大。为了赢得市场，基层供销社积极开拓业务渠道，大力引进连锁配送等新的

经营业务，改进服务质量，做好信息反馈和上门服务工作。2002 年完成生活资料销售 2000 万

元。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下，异军突起，各种生活资料综合商店在农

村、街头出现，繁荣市场，方便群众。



第四节 农副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收购工作，始于 1952 年，是年今银海区境域内七星乡供销合作社收购花生果，

开设土法榨油作坊，加工食油供应群众，又将花生麸廉价返销给社员。1955 年市供销社成立

后，各基层社均成立农副产品收购部，收购品种有木薯干片、龙舌兰麻、蓖麻籽、乌鱼、生鱼、

鳝、龟、鳖、蛇、火鸠、鹌鹑、野鸟、乳鸽、牛皮、柠檬桉油、香茅油、樟油等 17 种，收购

总额达 12 万元。1961 年，除收购以上品种外，还收购黄麻、蒲草、苎麻、竹制品、水果、西

瓜等。1962 年今银海区境域供销系统收购农副产品总额达 260.5 万元，1963 年增至 453.1 万

元。1988 年起，取消农副产品计划收购，开放农副产品市场，供销社推行购销合同制，根据

市场需要，与农户签订产供销合同，1990 年收购总额为 170 万元。

1991~2002 年，银海区（郊区）各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自身在经营设施、信息渠道、销售

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以助农增收为出发点，积极开展农副产品购销，既帮助农民增收，又提高

供销社的销售额和经济效益。1991~2002 年，银海区（郊区）累计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总值达

1500 万元，年均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总值达 130 万元。

第二章 商业网点和农村集贸市场

第一节 商 业 网 点

新中国成立前，今银海区境域内的商业网点，主要是零散分布在各乡村的零售小店和流动

货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营、集体、个人商业迅速

发展。辖区内商业网点相对集中在福成镇、侨港镇和银滩镇。至 2006 年，全区有商业企业 3625

家，从业人员 6960 人，主要经营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渔农生产资料、服装等。

网点选介

银滩饮食一条街 位于银滩大道旁，南临北海银滩，从银滩公园西门至海滩公园东门，长

约 1000 米。共有大小酒店、大排档 37 家，主要经营各种港粤口味的特色海鲜菜肴。

侨港越南风情一条街 建于 1993 年，位于侨港镇市场旁，长 100 米。街的两边共有铺面

42 家，主要经营各种越南特色的葵叶笠、军用帽、槟榔刀、手工制作的木屐、凉鞋、越南歌

曲（戏曲）录音带和 VCD 碟、蛤蚧海马酒、咖啡酒、香蕉干、菠萝干、绿豆糕、榴莲糖、越南

春卷、肉粽及香水等商品。街上还有越南风味的餐馆、小吃店，其中银龙大酒店规模最大，各

种越南风味的佳肴种类齐全。

银滩旅游购物中心 位于北海银滩中心广场的西北角，正对银滩公园大门，2002 年 9 月 8

日开业。商场由北海银滩旅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管理，主要服务前来银滩旅游的游客，是

北海主要的旅游购物网点。银滩旅游购物中心商场面积 4200 平方米，热带风格高档装饰，并

装有中央空调、电梯等。建筑物形状类似海螺，共 4层。一、二层为购物中心商场和北海银滩



散客接待服务中心，三层为《北海视窗》。商场内各类旅游商品一应俱全，一楼有土特产超市、

泳装、沙滩服、照相器材、名优产品等，二楼以“皇家珠宝馆”、“贝壳馆”为主，并配以水晶、

玉器等时尚工艺商品。商场经营户均为多年从事旅游商品经营、实力雄厚的专业经营商。三楼

的《北海视窗》全面反映北海人文、地理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主要分 5个部分：北海区位及

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南珠之乡、旅游胜地、最适宜人居的城市和最理想的投资热土。采用

高科技声、光、电及多媒体、全息成像等现代化展览手段，立体化、形象化地浓缩、再现、升

华和展示北海自然和人文景观。

新世纪精品广场 位于新世纪大道和四川路交界处，1994 年开业。新世纪精品广场面积

7600 平方米，共 4 层。主要经营中高档家具、办公用品等产品，兼承办各类展览会，是北海

市当时最大的家具广场。1994 年 10 月 26 日，第三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在新

世纪精品广场举办，300 多个单位参加。

第二节 禽 畜 市 场

区内禽畜市场主要集中在福成镇。清康熙年间，福成圩市就设有猪圩等禽畜市场。2001

年，由私人投资 120 万元在福成水产加油站对面兴建福兴市场，以交易三鸟、猪、狗、兔、羊

等禽畜为主，也有大米、花生和种子买卖。该市场占地面积 2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00 平方

米。每逢农历三、六、十福成圩日，当地以及附近的南康镇、合浦县农民、专业养殖户、客商

进入市场交易，十分热闹，平时圩日人流量达到 500 人次，交易家禽约 400 羽，交易额约 5000

元，节日人流量达到 900 人次，交易家禽约 800 羽，交易额约 9000 元。

第三节 农 贸 市 场

民国时期，今境域的福成、高德均有圩市，高德附近有牛圩，全区耕牛都在牛圩议价成交，

有“牛中”（经纪）从中撮合，收取一定佣金。当时的圩市设施简陋，仅有简易砖木结构的栅

房，其余均露天或随街摆卖，市场狭窄，卫生条件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恢复和建立集贸市场，方便群众进行物资交易。1963 年，

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高德市场。1988 年兴建华侨市场（今称侨港市场）。1991 年在白虎头新建

银滩市场，在龙潭村新建龙潭市场。1992 年，在高德镇新建现代化建筑的新型市场，同年又

在咸田镇电建新村建立电建市场。

农村集贸市场除牛圩、猪圩的三天一圩外，天天成圩。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辖

区内的农村集贸市场几经兴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商品逐年实行统购统销，

对市场管理越来越严格，只有小部分商品上市，市场冷清。1956 年下半年开放国家主导下的

集贸市场，允许完成收购任务后的自留产品和三类商品上市，农贸市场全面开放，农副产品上



市量增加，市场繁荣。1958 年“大跃进”期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限制农民趁圩赶集，取

消农民自留地，限制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集贸市场曾一度关闭。1959 年 9 月，国家发布《关

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执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规定完成国家收购任务

的商品可以上市交易，但由于上市的商品少，辖区内市场萧条。1960 年 12 月，允许社员经营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贸市场得到恢复，同年开放粮食、食油市场，商品上市量增加，价格下

跌，农贸市场比较活跃、繁荣。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资本主义，限制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农民自留地

生产的农副产品，限定只能自给。自给有余部分拿到市场出售，也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予

以罚款、没收。任何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打击“投机倒把”，造成地区之间封锁，互

相制约，流通阻塞。由“日日圩”改为“三日圩”、“七日圩”，上市商品很少，市场衰落。

1975 年恢复“日日圩”，允许自给有余的农副产品和完成派购任务的水产品上市，市场逐

步活跃。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恢复集贸市场，确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商品流通体制。

1983 年开放水产品市场、肉类市场、蔬菜市场和粮油市场。1984 年北海市被列为全国对

外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放宽市场管理政策，对农贸市场进行改造建设，

改变市场狭窄、拥挤、交通阻塞、秩序混乱的状况，良好的市场环境，带来集贸市场至 2002

年，银海区辖区有福成、福兴、三合口、西村、赤东、平阳、旧场、龙潭、下村、南澫、电建、

侨港、咸田等大小农贸市场 13 个。

市场选介

侨港市场 位于侨港镇侨兴路，地处闹市中心。1978 年，被越南当局排华归国的旅越华

侨回到北海时，自发结集在此销售自己捕获的海产品。1981 年，在建难侨渔民安置住宅楼的

同时修建侨港市场，1998 年改建，占地面积 3500 平方米。市场为两层建筑，一楼经营的商品

有猪肉、牛肉、水产品、三鸟成品、蔬菜、面制品、熟食、副食、日用百货等；二楼经营成衣、

鞋类、针织百货、裁缝。市场有固定摊位 300 个，个体户 260 户。侨港镇地域面积小，人口密

度大，居民生活水平较高，且辖内的电建渔港停泊有大小渔船 1000 多艘，从而推动了市场的

繁荣，商品价格较市区农贸市场稍高。市场 2002 年交易额 1152 万元。侨港是北海市的渔业重

镇，市场上市的海产品十分丰富，鱼类有沙箭、乌贼、墨鱼、鱿鱼、黄鱼、石斑鱼、鳝、带鱼

等，甲壳类有花蟹、青蟹、对虾、毛虾等，扇贝类有文蛤、蛑蛎、珍珠螺、花甲、大蚬等，干

海味有鱿鱼、墨鱼、乌贼、红鱼、鳝、虾米、沙虫等，海鲜交易非常活跃。

福成综合市场 福成地处廉州、石康和南康的要冲，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清道光年间就设

有福成圩市。集市圩期依农历计算，大体三日一圩。上市的传统商品为当地农副产品及手工业

品和海鲜产品。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当做“资本主义”批判，圩市



一度萧条。1981 年后，市场逐步开放。1993 年 8 月，福成政府修建福成综合市场，1994 年建

成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259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米，有摊位 450 多个，39 间铺面。

市场交易涉及水产品、果菜、熟食、猪牛肉、日用百货、成衣、鞋类、饮食等行业，日均客流

量约 8000 人次，年交易额 900 万元。福成镇是农业大镇，市场上，犁耙、镰刀、锄头等农业

生产用具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交易比较活跃，附近乡镇农民也到这里选购。

咸田市场 位于白虎头村与后背沙村交界处，主要服务旅游景区北海银滩的宾馆酒店及周

围居民。1994 年 1 月建成投入使用，投资总额 98.32 万元。占地面积 1123.2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892.88 平方米。经营的项目有猪肉、水产品、蔬菜、熟食、副食，日均人流量 1000 人次，

年交易额约 240 万元。

第三章 粮 油 经 营

第一节 机 构

1994 年 12 月银海区成立之前，没有设置区级粮油管理机构，辖区的粮油业务统归北海市

粮食局管理，市粮食局在辖区的乡镇设有粮食管理所。1986 年 10 月，市粮食局撤销高德、西

塘、咸田等乡镇粮食管理所，成立高德粮食购储站及高德、西塘、侨港等门市部，乡镇粮食管

理业务及人员均为市粮食局直接管理。

成立银海区之后，1995 年由区计划经济委员会负责全区粮油业务管理工作，下辖福成粮

食管理所。1996 年 9 月，成立银海区粮食局，在区农业局挂牌。2001 年 12 月，在区计划和统

计局内挂粮食局牌子，由计划和统计局局长兼任粮食局局长，有专门的人员编制，福成粮食管

理所设所长 1人，共有职工 30 人。

历任银海区粮食局局长：胡广安、姚良申、郭克聪、李干林、张永军。

第二节 收购与销售

统购统销

新中国成立前，粮油自由买卖，价格随行就市。新中国成立后，从 1953 年 11 月起，国家

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市粮食局在今银海区境域内各乡镇设置粮食管理所，

负责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工作。

统购 一是收购，即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经济作物区和人均口粮不足 180 公斤的缺粮

区可折交代金），农民以公粮的形式向国家交粮后，由财政部门将入库粮食作价拨给粮食部门

（国家牌价），价款输入国库；二是向余粮队（户）下达粮食统购任务，实行计划收购。1984

年以前，今银海区境域的粮食收购工作均由北海市粮食局负责。1984 年以后，经自治区政府

批准，取消粮食实物征购，公粮折收代金。农业税征收由郊区政府财政局负责。



统销 新中国成立前，今境域内粮油均由私人经营，自由贸易。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

国家实行粮食统销政策，境内城镇居民实行定量供应，即城镇人口粮食供应实行“按人分等，

以等定量”的办法，根据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度确定供应标准，使年龄和粮食定量一致。口粮、

饲料粮、工商行业用粮一律凭票证供应，没有粮食部门发出的粮油供应指标票证，一律不供应

粮油。农业人口的返销粮对象只限于经济作物的单位和农户、历年缺粮人口以及丧失劳动力的

鳏寡孤独五保户、军烈属和特困户。各种农副产品的奖售粮，1984 年前均按牌价供应，后按

购销价供应。1988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城镇居民定量供应，对干部职工实行粮油差价补贴。

议购议销

1964 年今银海区境域实行粮食议购议销，此后，1965~1978 年没有再搞过议购议销。直

到 1979 年才又进行过一次议购议销活动。1984 年下半年起，在北海粮油议购议销公司的具体

组织下，广泛开展议购议销业务，除在本地收购外，大量向外地组织购进。销售对象主要是当

地粮贩、农村缺粮户、菜农和流入城镇的农业户等。

1993 年 1 月 1 日起，粮食流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粮食统购统销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原由国家调拨粮食制度改为产销双方签订供求合同，粮食收购和销售等粮食经营活动向多

种经济成分发展。


